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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分类办〔2022〕22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运
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、功能区）分类办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运等工作质量，有

效提升群众对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、满意度，根据《浙江省生

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准》等法规标

准，结合省市暗访情况及我市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规范投放容器设置。各地要对照《浙江省城镇生活垃

圾分类标准》，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，标志标识、颜色

符合要求。要综合垃圾产生规模、垃圾种类和收集方式等因素，

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。依据《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准》，

主要场所投放容器设置再予以明确如下：

（一）居住区：四分类投放容器齐全，设置宣传栏。按 150

至 300户并点设置一个投放点，投放点地面应硬化并具备排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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遮雨等功能，“易腐垃圾+其他垃圾”应成组设置。投放点和收

集容器宜逐步减少。

（二）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工业企业、工业园区、写字楼、

综合体等:四分类投放容器齐全，设置宣传栏。公共区域、办

公室、会议室设置“可回收物+其他垃圾”，茶水间设置“易腐

垃圾+其他垃圾”，食堂加工区、就餐区设置“易腐垃圾+其他

垃圾”，卫生间或蹲位设置“其他垃圾”。

（三）道路、车站、码头等公共场所：“可回收物+其他垃

圾”设置。商业、金融街每 100M 设一个点；主、次干道和快

速路辅道每 200M 设一个点；支路、有人行道的快速路每 400M

设置一个点。

（四）学校：四分类投放容器齐全，设置宣传栏。教学区

域设置“可回收物+有害垃圾+其他垃圾”；食堂内设置“可回

收物+易腐垃圾+其他垃圾”；生活区按居民区要求设置，操场、

广场、道路等按公共场所要求设置。

（五）医院：四分类投放容器齐全，设置宣传栏。候诊区、

诊疗室、病房宜设“其他垃圾”，每层门诊、住院楼设一个“可

回收物”；行政办公区、食堂按机关单位要求设置。

（六）农贸：四分类投放容器齐全，设置宣传栏。应单独

设置生鲜垃圾投放点，提倡就地处理。

（七）大件垃圾、装修垃圾和园林垃圾应单独设立投放点，

并设置相应的标志标牌、围挡遮护等设施。

二、规范投放管理。经营单位、管理单位、小区物业（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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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的由业委会，无物业无业委会的由居委会负责）、村委会

等是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。居住区管理责任人应规范设置

投放点，实行定时定点投放，投放时间段一天不少于 2 个,每

个时间段不少于 2 小时,投放时间原则上以上午 6：30—8：30，

中午 11：00—13：00，晚上 18：30—20：30 为宜。请根据实

际投放需求设置，非投放时间应采取关闭投放点或转移分类收

集容器。投放时间内每点应配置劝导员，对垃圾分类准确率进

行检查和劝导，开展垃圾分类知识普及，引导市民准确投放。

保持投放点和投放容器干净整洁，实行分类收集，及时清运已

分类垃圾，做到垃圾不满溢。

三、规范分类收集与运输。各地应按不同的垃圾类别，分

别配置相应的收集、运输车辆，标志标识应与运输垃圾的类别

相一致，实现分类收集与运输。运输车辆应保持全密闭，安装

定位系统和监控系统，途中应保持正常运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规范指导。市各成员单位应加强行业指导，按

标准要求落实分类投放和收运，不规范的应督促系统单位整改

到位。各县（市、区、功能区）分类办牵头召集各街道（乡镇）

及属地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专题研究部署，迅速对各地生活垃圾

分类投放与收运工作予以规范，不规范的坚决督促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执法保障。各县（市、区、功能区）分类办牵

头召集生活垃圾管理部门等执法力量，部署加强生活垃圾分类

专项执法，重点突出管理责任人未履行责任、将生活垃圾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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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合收集、运输等突出违法行为，开展集中执法，倒逼责任落

实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市分类办将不定期组织开展暗访活

动，并加强考核监督，适时组织各地交叉检查，明确工作导向，

紧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与收运规范工作。

附件：《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相关管理要求及罚则

温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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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
相关管理要求及罚则

一、关于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的要求和处罚规定：

第三十一条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

义务:

(一)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责任制和日常管理制度;

(二)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,指导、监督单位和个人

分类投放生活垃圾;

(三)按照有关规定设置、清洁和维护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

集容器;

(四)将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交给符合规定条件的生活垃

圾收集、运输单位;

(五)对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,予以

劝导,并督促改正;拒不改正的,及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或者生活垃圾管理部门报告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对辖区内管理责任人履行

管理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,对违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依法

应当给予处罚的,及时报告生活垃圾管理部门。物业服务企业

作为管理责任人的,物业主管部门应当将其履行管理责任的情

况纳入行业监管内容。

第四十六条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,生活垃

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,

由生活垃圾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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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;情节严重的,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二、关于垃圾分类收集、运输的要求和处罚规定

第三十三条 生活垃圾的收集、运输单位,应当遵守下列规

定:

(一)使用符合规定的生活垃圾类别标志、标识的密闭化车

辆、船舶;

(二)将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按照规定的频次、时间运输至

规定的地点,不得沿途丢弃、遗撒生活垃圾;

(三)不得将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、运输;

(四)建立管理台账,记录生活垃圾来源、类别、数量和去

向,定期向生活垃圾管理部门报送信息。

生活垃圾的收集、运输单位发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

任人交运的生活垃圾未按规定分类的,应当及时向所在地乡镇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者生活垃圾管理部门报告。

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,

生活垃圾收集、运输单位使用的车辆、船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,

由生活垃圾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三项规定,生活

垃圾收集、运输单位未按照规定的频次和时间将生活垃圾运输

至规定的地点,或者将生活垃圾混合收集、运输的,由生活垃圾

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

的,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温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8月 26 日印发


